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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源區的確定 

東江乃珠江流域的四大水系之一，長 562 公里，流域面積達 35,240 平方公里。東源尋烏

水和西源定南水在廣東省龍川縣合河垻交匯後才稱為東江。坊間對於東江的源頭一直爭論

不休，因發源地涵蓋安遠、尋烏和定南三縣，一直以來較盛行的說法是安遠縣的三百山屬

東江源頭。 

為求証東江的真正源頭，國家水文、測繪、林業、地礦、人事等部門專家於 2002 年組成

了東江源頭科學考察小組向省科技廳申報 2003 年的“江西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由

2003 年開始，贛州市水文局組織了 6 批勘測人員對尋烏水、定南水的各主要支流進行了

實地勘察測量。另外，亦參考例如《關於長江正源的確定》和《如何判定河源》等文獻，

根據河流的水量、長度、流域面積等標準進行分析，最終於 2004 年正式確定東江源河為

尋烏水三桐河，源頭位於江西省尋烏縣三標鄉三桐村的椏髻钵山南側。圖 1 為東江全

圖。 

圖 1：東江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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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源區的生態價值 ‐ 豐富天然資源 

東江源區在各天然資源的蘊存量與質皆處於高水平。林業資源方面，源區由於受惠於中亞

帶季風濕潤氣候，充足的降雨量源區的森林覆蓋率達 79.58%。天然環境的優良條件給予

源區有著高的生物多樣性。高等植物有 273 科 2260 種，野生脊椎動物有 98 科 387 種，

昆蟲則有 18 目 206 科 1541 種。如此龐大的森林資源，估計總價值約為 300 億元。 

水資源方面，東江多年平均徑流量為 297 億平方米，輸入廣東境內的約 29.21 億立方米，

其中香港佔 11 億、深圳佔 9 億、東莞佔 4 億。除了豐富的供水量，東江源區的水質更符

合《國家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的一級標準規定值，可見東江源的水資源可謂質、量兼

備。 

源區礦產資源豐富，特別是鎢、鉛、鋅、鉬和稀土，因此江西素有“世界鎢都、稀土王

國”的美譽。單單稀土的年採礦力便可達 744 萬噸，鎢的年生產能力高達 3000 萬噸。 

除了以上三項外，大氣資源方面，源區的常綠闊葉林令大氣的污染物含量極少，大氣質量

達到國家大氣環境質量一級標準。負氧離子含量屬於高，每立方厘米有 65843 個，對人

類的健康有正面影響，包括肺功能改善及免疫系統強化等。 

 

東江源區面對的生態問題 

東江源區的優質生態環境保育了該地的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平衡。然而，隨著城市經濟發

展，森林資源不斷地被開發，令源區存在著各樣的生態問題，令天然資源的質量面對挑戰

（李冬，楊馥寧 & 王青春，2004；楊勵君 & 劉良源，2008）。 



從東江源區生態保護看生態補償機制   丘國盛 

3 

 

第一是森林資源下降。由於缺乏煤炭等替代資源，令源區的天然林已越來越少。加上縣區

一直把林業當作經濟產業，過份注重木材生產而忽略了對森林生態的重視。造成森林結構

被簡化，削弱了森林涵養水源、保持水土、調節氣候等生態功能。 

第二是水資源的質量下降。由於近年來果業開發力度加大，森林面積減少，水土流失加上

城鎮生活污水、農業面源污水（包括化肥和農藥）的影響，尋烏水徑流量呈遞減趨勢，而

且水質亦每況越下。近幾年 17 項指標反映水質只達 II 類水標準，部份河段只達 III 類或更

差。這反映作為水源的水質亦受污染，令水資源的供應存在著隱憂。 

第三是水土流失的問題。雖然植被仍屬茂密，但當地居民生計和經濟發展的必要，令資源

開採與日俱增。發源地的三個縣水土流失面積接近 1000 平方公里，大量裸露的砂土遇雨

水被直接沖入尋烏河，但一直未列入水土保持重點縣。水的質量下降，土壤亦出現酸化,

現象。 

 

東江源區生態保護的應對與潛在問題 

從以上分析可見，東江源區各種天然資源皆為該區帶來得天獨厚的優良條件作為河水的源

頭。但隨著人口增長及各種建設用地的增加令問題出現。面對當前源區的生態資源問題，

當地政府亦積極參與生態建設投入，實施各項管制的措施以保護東江源優質的水資源及生

態系統。“十五”期間，三縣政府就此問題投入過億的資金，詳見表 1。 

表 1：“十五”期間源區三縣生態保護狀況 

項目名稱  項目內容  投資（萬元） 

生態林建設  退耕還林、珠江防護林、封山育林和造林  2,000 

水土保持  治理水土流失工程、修建小水電站、植被條復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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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山治理  廢水治理、施肥改土和種植林木  1,500 

生態農業  工程建沼氣池和處理農業面源污染  2,500 

污染治理  廢水治理工廠、建立城鎮生活垃圾處理池  3,100 

生態移民工程  已移民 230 戶（1123 人）  540 

（方紅亞 & 劉足根， 2007） 

然而，江西省政府為了確保東江源頭水質達到 I 類至 II 類標準，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令源

區無法推動大規模經濟發展，生態資源無法轉化為經濟資源，造成源區的發展損失。各種

污染拒絕項目，令企業關閉，亦限制了破壞生態的經濟活動。然而這類的活動卻為源區經

濟的主要活動，導致源區每年大約 3 億元的經濟損失。詳見下表。 

表 2：源區三縣的發展損失 

項目  內容及規模  直接經濟損失

（萬元） 

加強了對耗材

工業的治理 

關停木材加工業 97 家、重點污染企業 4 家、焦油廠

15 家和活性碳廠 5 家 

6,420 

限制開礦和關

停原有礦山 

關閉稀土礦點 234 個、採金礦點 33 個和採石點 76 個  12,740 

阻止污染企業

進入源區 

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堅決拒絕污染企業進入源區  減少直接投資 5

億 

實施天然林禁

伐制度 

禁伐面積 8 萬公頃，並從原來允許採伐量 7.7 萬多立

方米減少到採伐量不超過 3.3 萬立方米 

每年 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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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開墾  1.7 萬公頃宜果山場有 1.1 萬公頃不准開發  每年 25,380 

禁止農業面源

污染 

源區內 1.17 萬公頃耕地由禁止使用高殘留、高劇毒農

藥 2，比源區外每畝減產 15% 

每年 1,237 

（方紅亞 & 劉足根， 2007） 

以上所論提出了一個東江源區生態保護所衍生的問題 ‐‐‐ 違反公平原則（方紅亞 & 劉足

根，2007）。源區的人民與政府一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生態，同時犠牲自身經濟發展

的機會去保護源區生態系統，造成龐大損失。然而，直接受惠的並非源區的人民自身，相

反是東江中下游的廣東省居民。他們不但享受到生態效益，卻不需要任何投入，這明顯地

有失公平的原則。再者，安遠縣旅遊局副局長羅北石曾提出財力不足成現今其中一大障

礙，縣內的財政收入少令生態環境保護設施的進度受影響。這反映在缺乏一個完善的機制

下，珠江流域的生態形成一個開放系統，於上游投入生態建設後效益實踐在下游而沒有資

源的重新投入，令整個流域系統缺乏可持續性。因此，近年間政府、學術界以及民間都開

始提出生態補償去解決現行生態保護不平等的根本問題。 

 

生態補償的概念 

對於生態補償，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分類以及從不同角度去定義。例如從廣義或狹義去區

分，亦有中西學者對生態補償的主體關係（包括人與自然及人與人）去區分。可惜直至目

前亦未有就生態補償一個清晰及官方認可的共識，原因是此機制的複雜性及靈活性。但綜

合學者的看法，生態補償能理解為“通過對損害（或保護）資源環境的行為進行收費（或

補償），提高該行為的成本（或收益），從而激勵損害（或保護）行為的主體減少（或增

加）因其行為帶來的外部不經濟性（或外部經濟性），達到保護資源的目的”（毛顯強，

鍾瑜 & 張勝，2002）。 

東江流域的水資源對流經地域有著重要資源性的功能。正正是水的高度流動性，令水資源不同利

用方式都會引起外部效應。外部效應（Externality）根據西方經濟家所指，是“一個經濟主體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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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的福利所產生的效果，而這種效果並沒有通過貨幣或市場交易反映出來”。

這種外部效應能分為正、反兩種情況。正的外部效應是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使他人或社會受益，

而受益者無需花費代價；負的外部效應則相反，行為使他人或社會受損，而造成這種破壞的主體

卻沒有為此承担成本（周映華，2008）。生態補償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外部效應，使資源

和環境被適度持續地開發、利用和建設，從而達到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平衡協調，促進可持續發

展的最終目標，並實現代內（一代之內人與人）、代際（現代人與後代人）及權利（人與自然）

的環境公平（方紅亞 & 劉足根，2007；張炳淳，2008）。 

 

生態補償的經濟理論 

為消除這種外部效應，經濟學家對此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傳統通過政府干預，而另一種是

通過產權安排和市場交易。 

第一種的傳統說法由庇古提出，通過徵稅與補貼的政府干預措施，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當正的

外部效應出現，政府便給予補貼鼓勵持續生態建設；相反，假若負的外部效應出現，政府便透過

徵稅等方式增加該經濟主體的成本，限制其生產對生態的破壞。 

至於第二種，是由高斯提出。他指出傳統分析忽略了外部效應問題的相互性，並認為即使政府不

干預，有關的經濟主體之間仍可以透過談判和交易去解決外部效應的問題。不過高斯的理論卻建

基於三個難於實現的假設，令這種說法亦有斟酌之處。無論是透過政府或者市場交易，目的也是

以機制的設立來內部化私人與社會的成本，令社會環境資源達到最佳分配，突顯出生態補償作為

一個機制的主要性（胡振鵬 & 劉青，2007）。 

 

生態補償涉及的主體及分類 

遵循“誰污染，誰賠償；誰受益，誰補償”這一公平公正、權責一致的基本原則，令生態

補償機制中產生出四個主體，包括生態破壞者、受害者、生態建設者及受益者四個主體，



從東江源區生態保護看生態補償機制   丘國盛 

7 

 

他們各自的關係引申到生態補償的兩大分類：生態破壞補償以及生態建設補償（劉觀香，

孫貴琴 & 殷茵，2006；陳兆開，施國慶 & 毛春梅，2008）。 

生態破壞者由於經濟的活動，例如污水的排放，令東江流域的水資源受其行為污染，其後

流往下游地區。水質受污染惡化後，令下游居民受害，成為受害者。基於這種關係的生態

補償，稱為生態破壞補償，指對生態環境破壞或不良影響的生產者、開發者、經營者（生

態破壞者），應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進行補償。 

反觀公平原則中“誰受益，誰補償”的部份，涉及的主體包括生態建設者及受益者。生態

建設者可理解為為生態恢復及保護作出資金等資源投入從而改善生態及水質量，達至生態

建設的效果。一旦水環境質量得以改善，流域中的各單位也能因而受惠，例如東江下游飲

用東江水的深圳及香港等城市，當地居民便因生態改善而成為受益者。此關係衍生的補償

稱為生態建設補償，是生態受益地區、單位或個人（受益者）對保護生態環境、恢復生態

功能的生態建設地區、單位、個人（生態建設者）的經濟補償。這屬於直接的經濟投入，

以補貼生態建設的運作經費，維持此生態系統的永續性。 

至於對生態環境由於現有的使用而放棄未來價值的行為，即為之前提及東江源區為保護生

態而犠牲經濟發展的機遇，根據學者的分析被歸類於生態破壞補償類別當中。但就個人而

言，由於源區經濟發展的放棄是基於生態建設的需要，如果按照以上兩種補償類別的概

念，歸類為生態建設補償應較為適合及清晰。 

另一方面，一個有著重要職能的主體，即是政府，於生態補償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生態環境基於缺乏明確產權的界定，是公共產品的一種而非私人財產。政府的職能之一正

正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因此，生態補償應以國家為主，由政府作主導建設。源區的

生態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然而目前源區經濟較為落後，人民生活貧困，不可能有更多

的資金用於生態環境建設。所以，國家應作為生態建設的主要投資者，並於補償機制中角

色分配不明確的情況下，由政府作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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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補償標準 

生態補償的關鍵在於標準的制定，因為標準是生態補償機制的核心，它關系到補償的效果

和補償者的承受能力。理論上說，應包含受益者額外受益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受損者承

擔的成本和額外受損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作為生態補償標準的依據。而受損成本是一個

重要的指標。受損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機會成本和發展成本（王興杰，張騫之，劉曉

雯 & 溫武軍，2010）。 

直接成本包括直接投入和直接損失。直接投入是為保護、恢復、維持和改善生態系統服務

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直接損失是為糾正生態系統服務利用外部性或實現生態系統

服務交易時給當地造成的損失。這種成本能通過對生態系統作用過程中投入的人力、物

力、財力等衡量。 

機會成本則是由資源選擇不同用途而產生的。機會成本是各國生態補償主要考慮的因素。 

發展成本主要是為保護、恢復、維持和改善生態系統服務、放棄部分發展權而導致的損

失，也可能是個人因保護、恢復、維持和改善生態系統服務而犧牲的發展機會。然而，機

會成本和發展成本是未發生的，更由於社會經濟環境及市場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而難以計

算。 

國內外對於流域生態補償目前還沒有統一的估算方法，加上標準亦不易制定，不過學者亦

曾提出過不同的依據作參考。秦鵬認為補償標準主要以生態建設地區的經濟損失量為依

據，損失量應以經濟結構調整所引起的損失、人員失業的損失、放棄使用自然資源所產生

的機會成本等方面加以計算。朱坦提出計算方法應由上游地區水質達標所付出的努力為依

據，按照上游貢獻作出補償。不過亦有學者指出無論如何，現有的條件下生態補償只能體

現一種相對的公平而無法做到絕對公平的局面。因此，即使生態補償的標準得以設立，也

只是一種受益者與損益者之間的一個利益平衡點，在局限條件下最有效率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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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補償途徑 

至於在東江流域的生態補償途徑，根據文獻的研究所指，除了主要和直接的財政補償外，

還可包含政策、實物及文化補償（陳兆開，施國慶 & 毛春梅，2008）。 

政策補償指的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權力和機會補償。透過政策的制訂，政府放棄一些

經濟發展指標或者減少經濟發展指標的權重，推行水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建設和改善的權

重。從而促進本地區水資源保護和生態環境的建設，鼓勵流域內更多承擔保護和改善水資

源生態環境。 

 

財政補償指的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向受補償區提供財政上的支持，幫助讓地克服資金不足

的問題，盡快消除不利於生態保護和建設的因素。這類補償的成效最為直接易見，而且種

類及靈活性高，詳見下表。 

表 3：生態財政補償途徑及其內容 

生態補償途徑  內容 

補償費  便利、靈活 

補償稅  強制、固定 

保証金制度  未能如計劃完成便沒收押金 

財政補貼  不利環境企業補貼有利環境企業，有利資

源保護的經濟行為獲減稅 

優惠信貸  鼓勵作用，刺激效率 

交易體系  資源配額交易 

國內外基金  損款形式購買多樣性 

（毛顯強、鍾瑜 & 張勝，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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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補償指的是通過物質、勞動或土地等進行補償，解決源區和受補償者部份生產要累和

生活要素的問題，改善受補償者的生活狀況，增強和恢復水資源保護和生態建設的能力。 

 

文化補償指的是開展社區服務，向受補償者提供無償技術諮詣和指導，培養該區的技術、

管理、運輸人才，提高生產技能和組織管理水平。 

 

東江生態補償的成功例子?! 

廣東省政府曾對河源進行各項補償項目，主要是透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進行（周映華，

2008）。例如從1993年開始，從新豐江、楓樹壩兩大水庫發電電量中每千瓦時提取5厘錢

用於庫區上游水土保持生態建設，又或是從1999年開始，每年投入專項資金l 000萬元，

啟動實施東江流域水源林建設工程。除此以外，省政府亦通過產業轉移幫助源區發展經

濟，將“廣東省手機檢驗檢測中心”和“國家終端產品檢驗中心”設在源區，將該地確定

為“廣東省手機生產基地”。 轉移支付的補償方式雖然能直接為源區提供保護東江水資

源環境的各項工程、措施的經費，但是還無法補償河源人民為保護東江所喪失的發展機

會，這種機會成本是難以用金錢衡量的。而產業轉移這樣的方式，恰恰為源區人民補償了

他們失去的發展機會，通過產業轉移匿的建設，發展低污染、佔地少、高稅收、高科技的

專案，讓環保與經濟和諧發展，從根本上解決源區人民的發展問題，這才是生態補償所要

達到的終極目標。 

 

省政府過去雖然未明確以生態補償的名義進行，但實際上產生的卻是生態補償的效用，由

此可見政府是有能力就流域的生態與經濟情況推行適合的補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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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生態補償的潛在障礙 

有成功的例子作基礎，政府將有更詳細及貼近本土情況的經驗去進一步研究如何制定東江

生態補償的機制。然而，對於東江源的補償機制設立，目前亦存在著挑戰，或會成為未來

的一大障礙。 

首先是法律基礎薄弱，一是對生態補償利益有關主體的界定，補償內容、方式和標準的規

定不明確；二是法落後於生態保護和建設的發展；三是立法中的一些不協調及衝突。 

其次是水資源產權不明晰，這是由於水的流動性及流經的地方。雖說水資源是國有，但卻

缺乏代表去行使權力。香港每年以 24.9 億元的水費交給粵海公司但所支付的只是工程上

的成本，未含有水資源費東江生態保護的成本。加上一國兩制的政治背景，令區域協作的

生態補償更加複雜。 

另一方面，在生態補償中，上游通常是被補償的對象，而下游則只是實施的主體，這大大

減低了下游的積極性，並認為利稅的繳交已是補償的資金的來源。 

再者，非政府組織及公民參與不足，一來缺乏資金籌集的來源，二來少了一個組織去有效

表達源區居民的利益訴求。 

確實仍有不少潛在未被發現的問題在東江流域影響著源區與下游間生態補償。這仍有待專

家進一步去研究及調查。 

 

東江生態補償的建議 

由於生態環境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生態問題的外部性、滯後性及社會矛盾複雜和社會 

關係變異性強等因素，在許多領域和場合根本無法補償。因此，建議現階段相關政府應仿

效歐美國家採取“強干預”方式，以確保生態補償機制的實施。基於東江源區重要的生態

功能、生態環境保護現狀和居民生活狀況，國家應加快在源區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加大對

源區的財政支付力度，逐步建立國家級生態環境補償的專項基金和補償辦法。考慮到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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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區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涉及到跨省際的複雜性，國家應負責協調廣東省和源區的補償事

項，給予他們政策補償。並加強宣傳教育和法制建設，使生態補償成為一種制度，具有連

續性，通過立法的形式使生態補償機制成為規範化合法化。 

 

另外，國家應儘早在東江源建立生態補償試點。廣東省應充分認識到在源區建立生態補償

機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要把補償當作是救濟，而是一種下游對上游的“反哺”形式，

使廣東省和源區在生態環境保護建設中成為“雙贏”，且早實施早受益。源區政府和居民

應明確源區的特殊的生態功能定位，應加強對源區群眾的教育，使群眾認識到自然資源的

永續利用與保護他們的福扯的關係及重要性，源區生態環境保護建設對廣東省和香港地區

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從而積極主動地在發展的同時做好環境保護工作。源區的生態補

償機制可以是多種補償類型、多層次的補償方式與多管道的補償途徑，只要能使源區的資

源儲量增加，環境品質改善，均可認為是補償。補償機制得以確立及制定後，所獲補償的

資源分配（即是用於自然與源區居民的比例）亦是對施政者及行政者的另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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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将会先介绍东江水源区的定义,然后探讨源区生态的破坏程度,再列出

近年源区各地方政府采取了的保育生态措施和当中涉及的成

本,其后就会介绍生态补偿的理论和意义,与及其发展方向和具体方针。 

 

东江水源区简述 

 

东江是珠江流域三大水系之一，是珠江三角洲及香港的重要饮用水源,是广

东省各条河流中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最充分的一条河流。 

东江发源于赣南寻乌县桠髻钵山，源区涵盖江西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

69.6%的土地面积，三县人口 81  万。上游称寻乌水、在广东省的龙川县合河坝

与安远水汇合后称东江，流经河源、惠州、东莞汇入珠江，在东莞流入狮子洋。 



东江干流长度 562 公里，总流域面积 35340 平方公里。在江西省境内,干流

长度 127 公里、集水面积 3502 平方公里，分别占全流域 24.6%的长度和 13%的

集水面积，向广东输入约 29.21  亿立方米的优质水（常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

准以上）。 

 

建立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因 

东江水一直支广东和香港约 4 千万人口的用水,单是东深供水工程的年供水

能力达 24.23  亿吨,其中供香港 11  亿吨,占香港淡水用量 70％以上；供深圳 8.73 

亿吨,大约占深圳用水量的 66％；东莞沿线乡镇 4  亿吨。由此可见,东江水直接影

响广东和香港繁荣稳定。 

然而,东江上下游之间,特别是江西源区与广东境内各地区之间在保护水源的

问题上,有不公平和利益冲突的情况。随着经济发展,广东发展一日千里,但江西源

区却因保护水源而放弃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这种矛盾不断加剧,直接影响到东江

流域和周边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而且损害社会和谐。 

面对这个问题,过去十年间,两地政府、学者、民间都热烈讨论设立东江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谋求以经济手段落实制度安排,希望长远解决问题。 

 

东江源区面对的环境问题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江西伴随其他省分发展经济,但由于当时的发展程度对

环境未造成明显破坏,所以广东和江西两省一直未有留意保育东江,  源区环境就

慢慢受到破坏。下表列出了源区经过多年发展所经历的破坏: 

植被  ‐ 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源区本来有顶级群落常绿阔叶林 

‐ 20世纪 50、70  年代的大量采伐和砍伐,导致生态功能锐减,

加上数次不科学的大规模造林,针叶林约占 78% 



‐ 幼龄林占大多数,林相稀疏,蓄积量小,如寻乌县有林地的平

均蓄积量仅为 23. 55 m3 /hm2,  安远也只有 41. 55 m3 /hm2 

水土流失严重 

 

‐ 东江源区主要有钨矿、稀土矿和金矿等 

‐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开采矿山时留下大量废矿渣未作处理 

‐ 定南县岿美山钨矿废弃的矿渣达 100 多万立方米 

‐ 近 10 多年来的稀土矿开发,  造成大量稀土尾沙流入江河 

导致河道淤塞 

‐ 据遥感调查，2005 年源区水土流失总面积达

58292.37hm2，占东江源区流域面积的 17％。 

‐ 大量水土流失，导致源区河床抬高，防汛抗洪难度大，

对下游供水工程构成威胁 

河流水量减少  ‐ 1990 年以前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15. 12 亿 m3,  年均流量

47. 85 m3 / s 

‐ 到 2004 年,年均径流量减少了 1.92 亿 m3,即减少了 12. 7% 

水质逐渐恶化  ‐ 寻乌水 20 世纪 80  年代为 I  类水 

‐ 90  年代初中期为 II 类水 

‐ 1998 年始下降为 III 类水 

‐ 2000 年卫生部门对寻乌河的水质监测显示,上、中、下游

大肠菌群密度分别为 230、24 000、28 000 个/L,  下游砷元

素超标近 10 倍,大大超出饮用水标准 

 

 

东江源区为保护环境作出的牺牲 

  眼见上游水质不停急遽下降,2000 年后江西省意识到保持东江水水质的重要

性,陆续推行了很多保护生态的措施,地方政府、工业和当地人民都作出了很大的



经济牺牲。下表列出源区在各方面曾经作出的努力: 

木

材

业

- 东江源区全面禁伐天然林，禁伐面积达 3000  万亩 

- 从2009年起的三年内,寻乌县决定实行全县全封山;安远县政府在三百山

及周边地区划定禁伐面积120万亩，并建立了30万亩的三百山核心天

然保护区，全面实行封山育林 

- 寻乌县取消商品材采伐指标35700立方米，此举减少规费收入267万元，

林农减少直接收入1600多万元,减少务工收入339万元 

- 关闭了直接影响水源涵养功能的木材加工、炼松焦油等消耗林木的企

业300多家 

- 大幅度减少木材砍伐计划,直接造成财政收入减少不少于2亿元,如寻乌

县关闭年耗原木2. 4万m3 的县纤维板厂, 年直接经济损失达4 500万元 

- 安远县关闭木材加工厂20余家 

农

业

- 前些年, 3  县每年新增果园面积在 0. 67 万 hm2 (10 万亩)  以上,  造成一

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和水源涵养功能退化,  加上使用大量农药和化肥, 

使面源污染加重 

- 寻乌县政府下令源区停止林果业面积的开发，幷决定在九曲湾水库上

游1公里范围内退果种竹，仅2009年将投入900余万元，政府回购农民

果园种植毛竹 

矿

业

-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东江源区对稀土矿采用简单的开山挖土的开采

方式，造成了大面积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 2000  年以后，赣江市大力整顿稀土矿开采，关闭稀土矿点 234  个。同

时，积极开发“井式”开采新工艺，并实行资源开采总量控制，严格矿

山准入条件。 

- 近几年源区三县都采取强硬措施,  强制关闭了严重污染东江水质的稀

土、萤石等矿山生产、加工企业 560 多家,  每年至少造成财政减收 3



亿元 

- 寻乌县在全县范围专门开展稀土矿区及周边环境整治工作，先后在水

源区取缔关停污染矿点104个 

- 安远县关闭稀土矿点10家近百条生产线 

- 定南县关闭钨矿坑口68个，金矿采矿点33个，稀土采矿点134个 

生

态

保

护

- 从 2001  年开始，东江源区建设了珠江防林工程 7.5  万亩，退耕还林 14.5 

万亩；启动了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管护专案,面积 124.43  万亩。建立

森林类自然保护区 8  个,面积达 37147hm2。 

- “十五”期间，东江源区三县治理小流域 19  条，面积达 11428hm2，每年

减少土壤侵蚀量 95  万吨 

- “十五”期间，东江源区三县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约 1.2  亿元，由于受产业

发展方向与方式的限制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3  亿多。 

- 从2006年开始启动，至2010年完成的小流域治理工程和稀土矿山水土流

失治理工程，地方配套投资达4816万元 

- 寻乌县投资5000万元的县污水处理厂2010年起施工 

- 定南县投资168万元用于岿美山矿区尾砂坝工程和废水治理工程，投资

920万元建设稀土矿栏砂坝206座，大大减少了水土流失,提高了定南

水的水质 

- 在《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十一五”规划》中，东江源区实施 9  大

生态建设和发展重点工程：生态林建设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矿山

生态恢复工程、生态农业工程、防洪和饮水工程、农业面源污染综合

防治工程、生态旅游工程、生态移民工程、生态环境预警监测与信息

管理体系建设工程，需要投资 14.2  亿元 

移

民

- 源区实施生态移民安置工程，解除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 安远、寻乌县还率先启动了源头区域生态移民工程，仅 2004 年就从水



安

置

源保护区搬迁居民 2000 人 

- 寻乌县 2009 年起在三年之内投入 1500 万元,实施源头区生态移民工程，

搬迁移民 800 余户，4600 人 

- 截至 2010 年，东江源区的安远、寻乌县已从水源保护核心区搬迁居民

2000  人 

 

 

源区人民的收入状况 

保护生态环境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东江源区地方政府和群众为此努力不懈,也

尽了最大的职责,但面对繁重的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地方政府可说是力不从

心。 

定南、寻乌、安远 3  县均属国家、省级贫困县,  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缓

慢, 2005 年 3 县 GDP 为 417 076 万元,人均不足 5 010  元; 3  县地方财政收入分别

为 7 076 万、6 168 万、7 063 万元,  总收入 20 307 万元,  人均不足 250 元,  是江

西省少数财政收入未过 1  亿元的县。 

受关闭木材生产加工企业和限制果业开发的影响,  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

缓慢, 2005 年 3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仍不足 2 000 元,  绝大多数农民只能达到温饱

水平,  不少农民尚未脱贫。 

要环保也要温饱,  只有在基本解决源区人民群众生活出路和保障其基本生

存需要的前提下,  才能有效地阻止影响乃至破坏源区生态环境的行为,只靠行政

命令和道德规范是不可能形成长期有效的约束力的。 

因此,  要从根本上保护东江源区的生态环境,  就必须在保护中调整上下游相

关方的经济利益关系,  通过生态补偿的形式来激励源区政府和群众的保护行为。

要长远有效解决上下游各政府的利益冲突,就要建立合理公平的生态补偿机制。 

 



源区生态补偿的理论分析 

生态补偿机制其实建立自高斯定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讷德高斯命

名。该经济学理论指出有关环境污染问题其实可以透过市场机制解决。 

以开发东江源区砍伐树林为例,砍伐树林会引起水土流失,而且会造成水污染, 

损害人、畜身体健康,  因此它具有负外部性。 

 

 

            图 1 供给曲线的变化 

 

图 1显示社会成本曲线 S1 在私人成本曲线(  供给曲线) S0之上,因为它考虑了

伐木者给社会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两条曲线的差别反映了排放污染的成本 t  。 

S0曲线与需求曲线 D 的交点是 B,为现实市场的均衡点,  只考虑私人成本,忽

视外部性,  其均衡量(市场生产量)Q 0; S 1曲线与需求曲线 D 的交点为最适点,它除

了考虑到私人成本,  还考虑到经济行为的外部性,  其最适量(社会希望量)为 Q1  。 

从图 1 可见,  由于经济行为负外部性的存在,  市场产量明显大于社会希望达

到的数量,  即在缺乏生态补偿机制的约束情况之下,  东江源区更愿意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 

相反于负外部性,  另一概念为正外部性。正外部性的分析方法与负外部性

的方法相似,以东江源区植树造林给中下游带来外部收益作下列说明。 



 

 

 

 

 

 

                  图 2  外部收益提高绿化水平 

 

  图 2 中, S 0  曲线表示东江源区植树造林的私人成本(地区成本) , S1  为流域

社会成本,  两条曲线的差别反映了外部收益,其中 A  点为现实市场均衡点, Q0为

市场量; B点为社会最优点, Q1为最适合量。  从图 2可见,由于经济行为正外部性

的存在,  市场生产量明显小于社会希望达到的量。在得不到相应补偿的情况下, 

东江源区不会积极植榭造林。 

  由以上分析可见,  外部性使东江源区环境资源很难达到最适合的水平。建

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鼓励人们从事具有正外部性的生态保护行为，长远

解决相关问题。 

东江源区生态补偿的水平订立 

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会员胡振鹏和刘青提出,东江源区生态补偿可

以用 2005  年为界,分为过去补偿和未来补偿。对于流域生态补偿的标准,他们提

出两个依据,即是比较提供流域生态服务的成本和流域生态服务的价值,看价值是

否比成本大。 

        首先,东江源区提供流域生态服务的成本主要包括建设成本和机会成本。 

建设成本包括植树造林、减少污水排放等费用。  机会成本指为保护流域生态,



各地政府在重要地区限制污染严重的工商业发展和改变工农业生产模式,  未能

获得潜在利润而所作出的牺牲。 

自 2000  年以来,  源区关闭污染严重、资源消耗量大的企业 141  家,  直接经

济损失约 5  亿元;  源区开展稀土整治活动,  关闭矿点 300  余个,  直接经济损失

4. 8  亿元;  采取最为严厉的保护措施,  限禁森林砍伐,  年均直接经济损失 3  亿

元。此外,  源区实施 9  大重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  工程总预算为 6. 8  亿

元,其中 2006到 2010投入 2. 8  亿元。根据各文献显示,东江源区提供流域生态服

务的成本最保守估算为,过去成本 24. 8 亿元,平均每年约为 4. 2 亿元;未来成本为

3. 56 亿元/年。 

至于东江源区生态服务的价值,  上述两位作者对东江源区主要八类生态服

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初步估算,  其中大部分生态服务功能均有外溢现象。本报

告仅引用其中的均化洪水和水供应(  补水)  服务价值外溢情况。 

对于均化洪水服务价值外溢的估算,东江源区均化洪水服务价值约为 1. 89 

亿元/年。江西东江源区人口总数为 53. 39  万人,广东东江流域内人口有 1 893. 

56  万人。按人口均摊均化洪水服务价值,则东江源区均化洪水服务价值外溢为 1. 

83  亿元/年。 

对于水供应(补水)服务价值外溢的估算,东江源区水供应(补水)服务价值外溢,

即向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地区供水价值,估算为 9. 79 亿元/年。以上两者相加,即东

江源区均化洪水和水供应(补水)  服务价值之和为 11. 62亿元/年。可见,东江源区

生态服务的价值远大于提供流域生态服务的成本。流域生态补偿的标准应该处

于提供流域生态服务的成本和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之间。  在现阶段由政府主导流

域生态补偿的情况下,  采取生态补偿标准略高于提供生态服务的成本是比较合

适的,如取东江源区生态补偿的额度为 4. 0 亿元/年。 

 

 



将来生态补偿的具体处理 

其实下游要向上游进行生态补偿，在学术界已有共识。关键问题是补偿具

体如何操作。如何计量成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关键环节,包括补偿的标准

以及其核算的公式。  

目前国内外都没有一个标准和有公信力的计算体系。直接费用的计算往往

比较简单，而间接的生态损失计算起来却很困难。上文所述的水平订立只是学

者个别提出,现在两省进行的生态补偿的补偿费都是协议出来的结果。广东省每

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中安排1.5亿元资金，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但这

1.5亿的背后看来没有数理化基础。 

另外,下游对上游补偿后，下游有没有监督上游地方政府怎么使用补偿费又

成了另一个问题。广东政府认为上游应该使用补偿费的时候要清晰，因为源区

保护生态影响了上游经济发展，所以补偿理所当然要用在当地的生态保育工作

。所以,上游政府要财务公开，政府要保持透明度。 

最后，如果在生态补偿的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的情况，或者是上下游出现一

些纠纷，有必要建立仲裁机制。这样补偿费用将获得合理使用，持续保障生态

环境。 

 

 

 

总结 

 现灰,广东和江西两地人民都认识到保持东江水水质的重要性,而广东省明白

不能从道义角度要求江西省无止境保护。 



目前的生态补偿，多数是广东省地区对源区处于一种道义的角度去做的，

而上游也多是利用人文资源，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呼吁下游进行生态补偿。这

样就导致了很多的缺陷;要长治久安,就应该完善生态补偿,特别是高级领导层处

理补偿机制具体的安排,使两地人民受惠。 

 

 

 

 

 

 

 

参考数据 

胡振鹏,  刘青.  江西东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版), 2007,31(2):206‐209. 

王丰年.  论生态补偿的原则和机制[ J] .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22( 1) : 31‐35. 

毛显强,  钟瑜,  张胜.  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 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 

l2( 4) : 38‐41. 

江西省东江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领导小组.  江西省东江源国家级生态

功能保护区规划[ Z] .  江西省环保局:  东江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第 1  期建设

项目, 2006. 

许苏卉,刘学艺,孔平.  江西东江源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 EQ/ OL] . http: / 

/www. gzhb. gov. cn/ Ztbd. asp. 

常抄,  邬亮.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J] .  环境保护, 2005( 12) . 

张惠远，任勇．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建议[A]．庄国泰，王金南．生

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设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272‐280． 

刘观香,  孙贵琴,    殷茵.    流域生态补偿分析－  以江西东江源区为例[J].  环境保

护, 2006(5). 

黄宝明,  刘东生.  关于建立东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J].  中国水土保持, 

2007(2). 



 

 

 
 
 

 

 

 

 

 

 

 

 

2010-2011 
 

Leung Wing Yuk 梁穎鈺 

SID: 1009614634 

GRMD/2 

第五組 

 

 

[2010-2011 江西考察報告] 
主題: 東江源頭是如何確定的? 三百山景區保護的意義何在?  

 



考察主題：東江源頭是如何確定的? 三百山景區保護的意義何在? 

東江，珠江流域的四大水系之一，全長 562 公里，流域面積 35240 平方公里，

由江西省流至廣東省，每年為香港和廣東省其他大城市例如東莞、廣州、惠州、

河源等的四千多萬居民提供主要的食水資源，對於東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區域的

經濟發展和香港的繁榮穩定有重要的意義。近年來，一直有說東江的水質不斷下

降，水量亦有減少的跡象，不利東江下游地區城市的發展和需求。因此，要穩定

東江水的質和量，我們必須從源頭開始保護，減少對東江的破壞，以支持東江流

域地區的持續發展。那麼，究竟東江的源頭是在哪裡？又是如何被確定的呢？ 

東江源頭的確定 

 

一條河的源頭，就是一條河流的起點，是最初具有表面水流形狀的地方，亦

即溯源而上的最遠點、最高點。廣義來說，就是地表水源頭，為河流河槽集流的

起點；狹義一點說的話，就是地下水源頭，為露出地表的泉水眼。由於泉水是從

地下水庫露出地表而流出來的，因此正常來說是四季不枯，終年有水的。東江的

源頭，其發源地主要涵蓋安遠、尋烏和定南縣三縣，東源的尋烏水和西源定南水

在廣東省的龍川縣合河壩匯合後稱東江，然後流經河源、惠州、東莞三市匯入珠

江。一直以來，還沒有一個權威部門對東江源進行過認真的、多方位的科學考察，

因此人們對東江真正的源頭都有不少爭論，大多數都認為西面的定南水是東江的

源頭，於是在 2002 年，由江西省人事廳牽頭組織，成立了由江西省科技廳、人



事廳、水利廳、林業廳、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測繪局、水文局、遙感中心及贛

州市水文局、尋烏縣等部門的專家參加的東江源頭科學考察小組，並於 2002 年

11 月 15 日向省科技廳申報了 2003 年的”江西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就是為了

透過一連串的科學考察找出東江的真正源頭，更準確地針對源頭地區作出環境保

護工作。 

 

12 月召開了第一次工作會議後，東江源頭科學考察小組開始展開考察工作

了。由 2003 年 1 月開始，贛州市水文局組成了專門的勘測人員，先後深入東江

源區，對尋烏水、定南水的各主要支流分別進行了實地勘察測量，採集了近 20

多年來江西省內的水文、自然地理、人文歷史、流域開發治理等資料數據，並對

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根據實地採得的資料，考察小組初步確定東江的源河和發

源地，於是在同年 7 月，考察小組到了東江源區的三桐村，察看東江源瀑布、三

桐河及其支流新告路河和樟備水，並登上椏髻鉢山，從山頂沿三桐河而下，確認

東江的源頭點。然後在 11 月，考察小組再次深入東江的源頭區域，對東江的源

頭、發源地及尋烏、安遠、會昌三縣的交界點進行了四次的定點測量，量度了每

一個測點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而且又登上了基隆嶂，對定南水的源頭區進行

了綜合考察，並定點測量了定南水的源頭和發源地。 

 

根據河海大學編寫的<<陸地水文學>>、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編寫的<<河川



水文學>>、石銘鼎在<<地理研究>>上發表的<<關於長江正源的確定>>和安陽在

<<水資源研究>>上發表的<<如何判定河源>>等文，考察小組歸納了河流的水量、

河流的長度、流域面積的大小、支流與乾流的連接情況、源頭地勢的高低、河谷

形成機制和歷史傳統習慣等等為判定河源的決定因素。通過實地查探，從廣東省

龍川縣合河壩開始，溯源而上，收集數據並綜合分析了尋烏水和定南水。由於尋

烏水的多年平均徑流量、降水量、徑流深度、河長和流域面積都大於定南水 (見

表一)，因此有關的權威部門終認定尋烏水為正源，東江的主流。而在 2004，經

過反覆分析和國家 GPS 衛星定位勘測，終得出東江的源河為尋烏水三桐河，源

頭位於尋烏縣三標鄉三桐村的椏髻鉢山南側，即是東經 115032’51’’，北緯

25012’09’’，海拔高程為 1,101.90 米。江西省科技廳組織省內專家學者對此考察

成果進行評審後亦一致認為數據可靠、結論正確，所以東江源頭就此確定，爭論

也就停止了。有了以上專家的研究成果，政府就可以更有效地實施方案，加強東

江源區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 

  

 

 

 

 



 

位於尋烏縣的尋烏水，整體水質優良，可是由於鄰近農民對自然資源的不合

理開發利用，部份水的質和量都有下降的跡象，水資源破壞大，對生態對水資源

的利用造成威脅。這可以歸咎於森林退化、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三大原因。 

尋烏水現況 

 

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具有保持水土、涵養水源的功能。每公頃有林地比

無林地至少可多儲水 300m3，森林覆蓋率每增加 1%，每公頃土地則可多儲水 70

萬 m3。由於尋烏縣的農業人口增多，生產水平相對落後，生產生活用柴消耗量

過大；以個體私營為主的木材加工業興起，消耗了大量林木資源，特別是天然闊

葉樹：再加上護林管理不善，盗伐、濫伐和隨意毀林種果等現象屢禁不止，造成

森林資源質量下降不少。根據資料顯示，1975、1980、2000 年有林地平均每公

项目  寻乌水  定南水  

多年平均径流量/亿 m3  24.1  20.7  

多年平均降水量/mm  1619.2  1612.0  

多年平均径流深/mm  892.4  864.5  

河长/km  153.5  141.5  

流域面积/km2  2704.0  2389.8  



頃林木蓄積量分別為 61.5m3、58.35m3、24.6m3。另外在森林結構方面，由於近

成熟蓄積量低，無法滿足用材需要，因此轉向消耗各種中幼齡林，於是森林資源

利用開始進入惡性循環，森林儲存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退化。 

 

再者，尋烏縣的水土流失問題亦需重視。由於尋烏縣的礦產資源豐富，給當

地經濟帶來貢獻，可惜稀土礦過度開採，大部分的礦場又缺乏水保設施，使水土

流失面積大大增加。再加上當地果業發展迅速，是農民收入的 40%，因此果園過

度開發，毀林種果的後果就是水土流失的面積急劇增加，在 1988-1997 年的十年

間增加了 13.3km2。嚴重的水土流失會破壞植被，淤塞河道、水庫，使水旱災害

加劇，容易造成山體滑塌，形成重力侵蝕。 

 

最後，縣區的水污染亦使尋烏水的水質惡化。當地河流的主要污染源有二：

一是工業與生活集中排污的點源污染，生活污水未經處理且通過雨污合流方式就

直接流入河流；二是由農業生產、 礦產開採和道路建設等帶來的面源污染，由

於農民的環保意識有限，大量使用農藥、殺蟲劑使水含量中的化學物增加，污染

河水。根據<<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尋烏水的水質由 1985 年的一類水標準降

至 2000 年的三類水標準，可見水質每況愈下。 

 

定南水 三百山現況 



定南水的情況跟尋烏水不太相同，這是因為很早以前定南水就被認定為東江

的源頭，因此水質破壞較少。早在 1985 年定南水所在的三百山就被安遠縣人民

政府列為縣級自然保護區，在 1993 年 5 月更加獲批准為國家級森林公園。兩年

後再被列為省級重點風景名勝區，2000 年命名為”首批全國保護親河行動”生態

教育示範基地，2002 年獲批准為第四批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可見國家對保

護三百山的重視。 

 

三百山風

景區的成立，對

於東江水質保

護或是安遠縣

的生態環境保

護，都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水是動植物的生命之源，沒有水它們就不能生存。

人亦需依賴清潔的食水生活或作工商業用途。在三百山的水流經山谷溪流，清澈

見底，終年不枯，據水質分析達一級飲用水標準，給該區的動植物有很好的維生

力量，亦給東江下游地區的居民維生的力量，這是三百山景區水文圈的意義。另

外，生物圈方面，三百山景區的保護使境內的森林覆蓋率得以維持於 98%，當中

三百山景區的

意義 



主要為中亞熱帶常綠闊葉林，還有暖性常綠針葉林、暖性針、闊混交林、常綠、

落葉混交林和山頂矮林等。在景區內有木本植物 116 科，755 種，天然分佈的高

等植物 2500 餘種，其中列入國家重點保護的樹種有青錢柳、東京白克木、樂唱

含笑等 40 餘種。動物方面，繁盛的森林加上適合的氣候為動物提供了良好的生

存環境，這使三百山境內的野生高等動物商達 400 餘種，其中屬於國家重點保護

的高等動物有 28 種，例如雲豹、金貓等；而昆蟲的種類並不少，單是膜翅目昆

蟲已有 43 個科，約佔全省的 46.5%。最後，由於植物種類繁多，原生性森林保

存較好，林下灌木、草本茂盛。森林、灌叢、草坡、農田交錯分布, 構成了豐富

的生境多樣性, 很適合鳥類的繁衍。在 260km2 範圍内, 已查明有鳥類 14 目 31 

科 63 屬 82 種，其中包括國家保護的鳥類 13 種，江西省保護鳥類 20 種和三有

動物 (即有益、有重要經濟價值和科研價值的動物)例如灰胸竹雞 。在發現的鳥

類當中，90%以上都是屬於食蟲益鳥，如领噪鹛、灰树鹊、灰喉山椒鸟、啄木鸟

等，他們會取食森林害蟲，就像衛士般保護着林木和生態平衡。由於境內的生物

多樣性高，而且稀少珍貴，因此非常值得保護三百山景區以穩定生態糸統。 

三百山的岩石屬寒武紀火山地貌，以長英質火山岩為主體，保護完好的岩石

層可有利生態糸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助進一步的環境管理。而大氣圈方面，

境內空氣中含菌量極少，只得 2.2 X103 個/cm3，是南昌市八一廣場的 1/74。而且

負氧離子濃度極高，最高達 67800 個/cm3，為安遠縣城的 156 倍，是一處真正的

純天然”氧吧”。這是因為植物的光合作用、大氣的臭氧層分解、陽光中的紫外線



分解空氣離子，閃電分解

空氣中和水落差 (如瀑布) 

有利空氣負離子的產生。

所以三百山這充滿林木和

水體的景區，有極高負離

子含量。空氣負氧離子是

一種帶負電荷的空氣微粒，對人的生命活動有重要的影響，有保健作用。 

三百山景區的意義，除了是對水文圈、生物圈、岩石圈和大氣圈有保護作用

的貢獻外，亦使我們得到飲水思源的啟發。由三百山開始溉出的定南水，再加上

尋烏水，匯合而成的東江水，每年的輸水量高達 29 億立方米，受惠人口超過四

千萬廣東人口，包括香港。為了保育三百山源區的優良水質和生態發展，當地政

府把源區的 130 平方公里範圍列為生態保護區，禁止村民砍伐樹木、開採價值

60 億人民幣的礦產和稀土，又禁止設立高污染的工廠以免污染水質，這使近年

來超過 400 間中小企業陸續關閉，經濟發展落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定南、尋

烏、安遠三縣現在均屬國家、省級貧困縣，在 2005 年三縣人均 GDP 不足 5010

元，而且受 着關閉木材生產加工企業和限制果業開發的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大多數農民只能達到溫飽水平，不能脫貧。地方收入不足，資金有限，東江源區

地方政府面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更顯力不從心。 

為了使地方收入增加，源區政府唯有轉向依賴生態旅遊，目的是在生態保育



和經濟發展之間取平衡，使滿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因此源區政府致力發展當地

的三百山旅遊事業，完善相關的旅遊設施。可是，隨着相關的經濟發展，東江源

頭生態保護還是有被破壞的威脅。究竟如何才能真正的從生態保育和經濟發展中

取平衡，使東江源區 (即上游地區) 的經濟發展加快，居民的生活得以改善，而

同時源區的生態環境亦得以保護，使東江水質保持優良，供養下游地區居民使用

呢？ 

 近年來，學者均開始提出生態補償，要求合理地調整上下游各方利益關係，

利用經濟手段鼓勵源區各地政府保護東江生態，透過機制解決利益不平衡的矛盾，

使源區的環境得以完善保護時，人民也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生態補償 

 基本上，生態補償的主要機制就是”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賠償”，是

公平公正、權責一致的基本原則。由全東江流域的受益各方共同合理地承擔提供

生態效益所投入的費用，以緩解資金不足和當地財政和扶貧脫貧的壓力，增加資

金來源渠道，這可以建立起一個從源頭開始保護生態環保和保護飲用木源的長效

機制。實行上，生態補償機制還需依賴相關法律和政策的完善，定清各方的權責

利益，減少生態補償的糾紛。還有建立與完善生態補償組織的體系，協調各方的

合作，將生態補償的效益極大化。希望透過這些實際的補償行動，東江上下游地

區可以持續地發展下去。 

 

經過個多星期的考察，我體會很深，視

野亦擴闊了。江西的旅遊資源其實不少，

感想 



風景也很美，可惜與國家其他地方的風

景名勝區相比，可能還欠缺些獨特吸引

的色彩，以致當地的旅遊業不夠發達。

雖然如此，我仍十分喜愛這地方，因為

這地方的風景優美，民風純樸，讓人有

種舒適悠然的感覺。而且在旅程中，與帶團的林輝教授和其他團員的相處，使我

感受到真摰的友誼與感情。到了現在，我依然難忘教授和導師在旅程中對我們無

微不至的照顧與關懷，亦難忘除夕當晚與一眾團員好友在江邊玩煙花倒數的珍貴

時刻。這行的確令我交了不少知心好友，因此很慶幸參加了江西考察團，與好友

一同創做了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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